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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文件

莆政规〔2024〕8号

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

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严格落实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

对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妈祖国际健康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

知》（莆政综〔2018〕15 号）、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莆田市促进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莆政办规

〔2022〕12号）等 2份文件予以修改。

一、对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妈祖国际健康城发展若干

措施的通知》作出修改

删除第二条第6点“优先采购本地生产的药械产品。在本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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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、生产的药械产品在政策许可范围内优先增补进莆田市基本

医保报销目录”的表述。

删除第五条第3点“对入驻妈祖国际健康城相关医技人才及

高级管理人才，以其所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财力部分为标准给予

全额奖励，奖励年限暂定为五年”的表述。

删除第五条第4点内“公安、外事、人社等部门”中的“人

社”字眼。

删除第七条第1点“自企业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年度起，第

一个5年企业所得税市、区财力所得部分分别由市、区财政给予

100%补贴，第二个 5年给予80%补贴，第三个5年给予50%补贴”

的表述。

在原文最后一段新增“文件有效期至2025 年 12月 31日”。

二、对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促进生命健

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作出修改

删除原文中第一大点第（一）条“实际年产值超过 1000 万

元的，按照其当年度对我市经济贡献增量部分的 80%给予补助”

的表述。

删除原文中第二大点第（六）条“实现核医疗设备国内首创

或成功进口替代的，按照该企业（机构）当年度对我市经济贡献

增量部分的80%给予补助”的表述。

删除原文中第三大点第（十）条“按照平台、供应商对我市

每年经济贡献部分的 90%给予补助，主要用于补助在平台上的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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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商”的表述。

删除原文中第四大点第（十二）条“支持企业落地转化。新

成立或新迁入的以生产制造、研发、技术服务为主要业务的生物

医药企业和药械销售流通型企业，自成立或迁入起按照其当年度

对我市经济贡献增量部分的 90%给予补助。对生物医药企业研发

注册的创新药、创新医疗器械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，按照

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、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委托受托企业生

产的，实际合同执行额首次达到 5000 万元的，按照受托生产方

对我市经济贡献增量部分的90%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”

的表述。

删除原文中第四大点第（十三）条“鼓励企业积极参加国家

药品集中带量采购，参加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标的产品（或持有

人在外地注册的中选药品转移莆田生产），按其当年度对我市经济

贡献增量部分的 80%给予补助。对年度销售收入超过 5亿元的药

械生产性企业，对其增量部分按比例给予奖励，奖励标准为其当

年度对我市经济贡献增量部分的80%”的表述。

删除原文中第五大点第（十五）条“大力发展‘健康+’产业。

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健康服务，鼓励发展健康体检、健康咨询等项

目，促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发展。立足生命健康产业基础和优

势，融合电子信息、鞋服、食品、康养等产业资源，支持打造‘健

康+’的产业发展模式，做大产业规模。医护鞋服产品、可穿戴设

备、智能体检设备、医护机器人、健康食品、特医食品等新型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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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产品（需取得第二类及以上医疗器械等级市场准入、省级及以

上‘医字号’‘健字号’‘消字号’批文等），按此类产品对我市经

济贡献增量部分的80%给予补助”的表述。

删除原文中第六大点第（十六）条“支持举办创新创业赛事，

选拔优质项目，促进优秀项目落地转化，激发创新活力和发展潜

力。按照新落地项目当年度对我市经济贡献增量部分的 80%给予

补助，单个企业每年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 万元”的表述。

删除原文中倒数第二段“本措施的所有经济贡献类补助（奖

励）不超过该企业（机构）当年度在我市新增的地方财力贡献，

涉及经济贡献类相关补助（奖励）按照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受

益所得同比例承担，其他”的表述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12月 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9日印发


